包头市排水户分类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排水户管理，规范排水行为，保障排水设施安全运行，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包头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排水户的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  对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活动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本市排水户管理遵循全市统筹、分类管理、分级监督的原则。
第五条  市排水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全市排水户分类管理，组织实施本办法，并将排水户监督管理工作纳入各旗县区排水防涝年度考核。
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排水户的分类管理工作，监督排水行为，包括排水许可审批、排水备案、排放监管、行政执法等。

第二章 排水户

第六条  本市排水户分为一类排水户、二类排水户和微小排水户三类。
一类排水户是指日常排水量较多或者营业面积较大，且排放污水污染物浓度较高，对市政排水设施生产运行及管理人员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排放各类水污染物的排水户。
二类排水户是指营业面积中型、排水量较适中，且排放污水污染物浓度较低的排水户。
微小排水户是指仅排放居民生活用水的个体经营户等，排水量较小，污染物浓度相对较低。
详见附录1《包头市排水户分类管理名录》。
市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管理实际，对本市排水户分类名录进行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排水户应当向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申领排水许可证或者办理排水备案。
排水户应当按照排水许可证或者备案文件确定的要求排放污水。
第八条  排水户应当按雨污分流的要求建设内部排水设施，并按雨污分流的方式接驳市政排水管网。内部排水设施的设计、施工、验收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及规范要求。
第九条  排水户应当按照附录2《（预）处理设施设置及分类管养规范》等相关规定，建设相应的污水（预）处理设施，污水经（预）处理应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以及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有关的最新标准，或经市级排水主管部门同意，与污水处理企业签订协议后，方可排入市政排水管网。
排水户应当定期维护（预）处理设施，保障正常运行，不得擅自关停或者闲置。及时开展污泥、粪渣、油渣、泥浆、毛发等废弃物的清掏、处理处置等工作，并做好运维记录。
第十条  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安装的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应当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将监测数据与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共享。
第十一条  集中管理的建筑和小区有多个排水户的，产权人或者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做好建筑和小区红线范围内排水户的监督和管理，发现违法接驳、违法排水等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向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排水设施需要连接市政排水管网的，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开工前向排水管网运行管理单位申请办理排水接驳手续，并按排水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实施工程建设。排水接驳完成后，由排水管网运行管理单位进行现场核查。

第3章 许可和备案

第十三条  排水许可实行分类管理。
一类、二类排水户应当在排放污水前向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申领排水许可证。
微小排水户无须申领排水许可证，但应当在排放污水前向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办理排水备案。
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实施排水许可或者排水备案不得收费。
第十四条  多个排水户通过共用接驳口向排水管网排水的，可以由产权人或者其委托的物业服务单位统一办理排水许可或者备案，无需排水户分别办理。领证单位对排水户的排水行为进行监督，排水户对各自管理范围内的排水行为负责。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需要向市政排水管网排水的，由建设单位申领排水许可证。
第十五条申领排水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排放的污水符合国家、自治区和本市规定的排放标准；
（二）排水接驳口的设置符合市、旗县区排水专项规划的要求；
（三）按照规定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施和水质、水量检测设施；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申领排水许可证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排水许可申请表；
（二）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测井、雨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等材料；
（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四）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或者排水户承诺排水隐蔽工程合格且不存在雨水污水管网混接错接、雨水污水混排的书面承诺书；
（五）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检测报告或者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书面承诺书；
（六）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应当提供已安装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有关材料。
第十七条  排水户申领排水许可证的，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可结合实际情况缩短承诺办结时限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排水许可证应当载明排水户名称、排水类别、总量、接驳口位置和数量、排放的污染物项目和浓度标准等。
在排水许可证有效期内，排水户名称变更的，排水户应当在变更登记后三十日内申请办理变更排水许可证；排水许可证载明的其他事项变更的，排水户应当重新申领排水许可证。
统一办理排水许可的排水户，排水类别、接驳口、预处理设施等信息发生变化的，由领证单位重新申请排水许可。
第十九条  排水许可证有效期为五年。排水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排水的，排水户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六十日内，向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提出换证申请。
因施工作业需要排水的，排水许可证有效期由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根据施工需要确定。建设单位应当在排水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拆除临时接驳设施并恢复原状。
第二十条  办理排水备案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排水备案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
第二十一条  排水备案可通过各旗县区政务服务网或者行政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等方式申请，排水户应当对备案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排水户完成备案申报程序且申报成功后，可自行打印排水备案回执和排水备案告知书。
排水备案回执是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确认收到排水户备案资料的证明。
第二十二条  取得排水备案的排水户信息发生变动的，排水户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办理排水备案。
统一办理的排水备案的排水户，排水类别、接驳口、预处理设施等信息发生变化的，由领证单位重新申请排水备案。
第二十三条  排水管网运行管理单位应当在排水户获取排水备案回执三十日内完成排水户备案登记信息的核查工作。对登记信息不实或者不符合备案要求的，及时向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报告，并督促排水户整改。

第4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市、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按照检查与指导、惩处与教育、监管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对全市排水户的排水行为开展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市排水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不定期抽查方式对全市已核发排水许可证的排水户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工程建设项目和纳入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
第二十六条  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排水户排水情况制定排水户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于每年3月底前将本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报送市排水主管部门。
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辖区内准予排水许可及排水备案的排水户进行抽查。重点检查工程建设项目、排放生产废水的工业企业、一类餐饮和医疗卫生类排水户以及一年内有2次以上违反排水管理规定、依法受到排水行政处罚的排水户，检查频次由各旗县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第二十七条  排水管网运行管理单位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做好排水户的管理工作；负责排水户的普查登记、建档造册、信息录入；指导排水户接驳排水管网、设置预处理设施，协助办理排水许可或者排水备案；负责监督检查排水户的日常排水行为，及时制止违法排水行为并向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报告，协助开展溯源、督促整改及排水宣传等工作。
第二十八条  排水管网运行管理单位应当结合排水户排水情况确定日常巡查的重点和频次。重点加强纳入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工程建设类及餐饮汽修街、农贸市场、垃圾中转站等重点面源污染区域排水户的巡查。原则上，纳入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排放生产废水的工业企业、工程建设类工地、畜禽养殖类、农贸市场、垃圾中转站等重点面源污染区域和餐饮汽修集中区域的排水户每季度不少于1次；其他一类排水户每年度不少于一次；二类排水户每年度抽查数量不低于30%。发现排水户违法排水的，应当增加巡查频次。
第二十九条  各级排水主管部门对排水户监督检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排水许可或者备案办理情况；
（二）内部雨污分流情况；
（三）排水水质、水量情况；
（四）预处理设施设置、接驳及运行维护情况；
（五）监督检查整改落实情况；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条  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排水监测档案，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或者排水管网运行管理单位对排水户排放的污水水质、水量进行抽检。排水监测单位开展有关抽检活动时，不得向排水户收取费用。
第三十一条  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或者组织排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对工业废水的排放情况开展评估，经评估认定污染物不能被市政污水处理设施有效处理或者可能影响市政污水处理设施出水稳定达标的，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单位对该排水户提出整改要求。
第三十二条  排水管网运行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排水户的档案管理制度，按照“一户一档”原则，建立排水户档案，定期更新排水户信息，实行信息化管理。
第三十三条  排水户应当对预处理设施运行养护的情况进行台账记录。一类排水户的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二类排水户的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两年。重点管理的排水户，应当定期向排水主管部门上报台账记录。
第三十四条  排水户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排水许可或者备案回执的，排水主管部门依法予以撤销。
排水户终止向排水管网排水的，旗县区排水主管部门依法办理排水许可或者备案的注销手续。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排水主管部门按照《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包头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理。

第5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包头市城市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4年X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录：1.包头市排水户分类管理名录
2.(预)处理设施设置及分类管养规范


附录1
包头市排水户分类管理名录

	管理分类生产经营活动类别
	定义
	核发许可证(一类排水户)
	核发许可证（二类排水户）
	备案（微小排水户）

	1
	工业类
	是指从事工业生产及加工等生产活动。
	排放生产加工过程产生的废水的各类工业企业。
	/
	

	2
	工程建设类
	是指从事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施工场地内降雨径流、施工作业废水、抽排地下水及临时设施内生活污水向市政排水管网排放的。
	/
	

	3
	餐饮类
	是指从事各类型经营性餐饮服务活动。
	经营面积大于200平方或者月用水量超过500吨的。
	经营面积小于等于200平方米或者月用水量小于等于500吨，但大于200顿的。
	经营面积小于等于100平方米或者月用水量小于等于200吨。

	4
	医疗卫生类
	是指从事医疗、医疗美容、卫生防疫、医疗保健、健康体检、检验（化验）等活动。
	排放医疗污水的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医院、妇儿医院、检验（化验）中心、卫生防疫站、疗养保健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学美容整形医院等。
	1.独立的诊所、社康医院、口腔诊所、宠物医院（店）等小型医疗机构；
2.只排放生活污水医疗机构。
	

	5
	科研类
	是指从事科学实验、试验、检测等活动。
	排放化学、生物实验（试验、检测）废水的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事业单位。
	/
	

	6
	汽车服务类
	指从事机动车维护修理、加油及洗车等经营活动。
	提供维修服务的汽修厂（店）。
	1.不提供维修服务的洗车场、洗车店；
2.加油站。
	

	7
	垃圾收集处理类
	指从事垃圾收集、分类、处理、回收等活动。
	生活垃圾（含餐厨废弃物）处理场、粪渣处置场、污泥处置场；涉及危险废物治理（含医疗废物）以及放射性废水处理等。
	/
	

	8
	洗涤类
	指从事洗涤餐具衣物、桑拿、洗浴等经营性活动。
	月用水量大于500吨的餐具清洗、衣物、针织物（枕套、床单、被罩）清洗厂。
	1.桑拿、洗浴、足浴、理发及美容服务等场所；
2.月用水量小于等于500吨的餐具清洗、衣物、针织物（枕套、床单、被罩）清洗厂。
	

	9
	住宿服务类
	指提供商业住宿等经营性活动。
	月用水量大于500吨或者提供餐饮服务的宾馆、酒店、民宿、旅馆等。
	月用水量小于等于500吨且不提供餐饮服务的宾馆服务（酒店、宾馆、民宿、旅馆等）。
	

	10
	畜禽养殖类
	指从事各类畜禽养殖经营性活动。
	奶牛、乳鸽等畜禽养殖。
	/
	

	11
	综合商业服务类
	指提供各类商业和服务（如零售、餐饮、康体、娱乐等经营活动）综合场所的经营活动。
	大型商业综合体、商业中心、商服楼内排水户通过共用接驳口集中排放生产经营污水的。
	/
	从事五金、奶茶售卖、零售等经营活动只产生生活污水的个体工商户无需办理排水备案。

	12
	农贸市场服务类
	指从事农副产品、水产品交易活动或者提供交易场所的经营活动。
	经营面积大于200平方米的农贸市场；提供宰杀服务的农贸市场或者生鲜超市。
	经营面积小于等于200平方米且不提供宰杀服务的农贸市场及小型的生鲜超市。
	仅排放生活污水且不提供宰杀服务的农贸市场及小型的生鲜超市。


注：1. 包头市年度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含水环境和其他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可在包头市生态环境局官网上查阅，每年3月底前公布并动态更新。



附录2
（预）处理设施设置及分类管养规范

	排水户类型
	（预）处理设施
	养护要求
	频率

	工业类
	按环评批复和排污许可要求建设相应（预）处理设施。如无要求的按满足《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要求建设预处理设施。
	清理格栅残渣
	及时清疏

	
	
	清疏预处理设施污泥，送专业处置场所处置
	及时清疏池底淤泥

	
	
	建立预处理设施养护台账，落实养护责任人
	及时清疏，保留2年以上运维台账

	工程建设类
	场界排水边沟（管）、集水井、洗车槽、沉淀池（一体化净化设施）等收集处理设施；设生活办公区的按规定设置化粪池、隔油池等；施工场地临时排水接驳口原则上不超过三个，各接驳口应当清晰标示。
	清疏沉淀池淤积泥浆
	及时清疏池底淤积，保持有效容积。

	
	
	建立泥浆外运处置台账，送专业处置场所处置
	及时清理，运维台账保留至工程竣工验收结束

	
	
	清理化粪池，防止堵塞
	清掏周期宜为3-12个月，设计无要求时，每年不少于2次

	
	
	清理隔油池，防止堵塞
	保留1个月以上运维台账

	餐饮类
	隔油池或者高效油水分离器等
	清掏隔渣设施残渣
	及时清掏

	
	
	清除隔油设施废油
	及时清除

	
	
	清除隔油池底部淤泥
	采用固液分离仓的隔油器，排泥周期宜为2-3天；采用气浮仓和油水分离仓的隔油器，排泥周期宜为7天

	
	
	餐厨垃圾、废油分离收集，交由专业单位处置
	一类排水户保留1年以上运维台账，二类排水户保留6个月以上运维台账

	医疗卫生类
科研类
	预处理设施及
消毒设施
	清除预处理设施污泥
	及时清疏池底淤积

	
	
	维护消毒设施
	及时开展维护，确保消毒设施正常运行

	
	
	建立预处理设施运维台账，落实养护责任人
	一类排水户保留1年以上运维台账，二类排水户保留6个月以上运维台账

	
	
	医疗类、科研类排水户固体废弃物不得进入市政排水设施，按行业要求交由专业单位处理处置
	一类排水户保留1年以上废弃物外运处置台账，二类排水户保留6个月以上废弃物外运处置台账

	汽车服务类
	隔油沉砂池
	清除隔油设施废油，送专业消纳场所处置
	及时清除

	
	
	清疏沉砂池底部淤积泥沙
	及时清疏池底淤积（淤积深度超过池体总高20%时清疏）

	洗涤类
	格栅（格栅间距不大于10mm）
毛发分离设施
预处理设施
	清理细格栅残渣
	及时清理

	
	
	清理毛发分离设施
	及时清理

	
	
	清疏预处理设施污泥，送专业消纳场所处置
	及时清疏池底淤积

	
	
	建立预处理设施运维台账，落实养护责任人
	一类排水户保留1年以上运维台账，二类排水户保留6个月以上运维台账

	住宿服务类
综合商业服务类
	化粪池
隔油池
预处理设施
	清理化粪池，防止堵塞
	按照设计周期进行清理，宜为3～12 个月；设计无要求时，每年清掏次数不少于两次。

	
	
	清理隔油池，防止堵塞
	一类排水户保留1年以上运维台账，二类排水户保留6个月以上运维台账

	
	
	建立预处理设施运维台账，落实养护责任人
	及时清疏，一类排水户保留1年以上运维台账，二类排水户保留6个月以上运维台账

	垃圾收集处理类
	格栅（间距不大于10mm）
排水沟
隔油沉砂池
	清理格栅残渣
	及时清理

	
	
	清疏排水沟
	及时清疏

	
	
	清疏沉砂池底部淤积泥沙
	清掏周期宜为10-15 天

	畜禽养殖类
	格栅（间距不大于10mm）
排水沟
预处理设施
	清理格栅残渣
	及时清理

	
	
	清疏排水沟
	及时清疏

	
	
	建立预处理设施运维台账，落实养护责任人
	一类排水户保留1年以上运维台账，二类排水户保留6个月以上运维台账

	农贸市场服务类
	格栅（间距不大于10mm）
排水沟
沉泥井
隔油沉砂池或者三级隔渣装置
	清理格栅残渣
	及时清理

	
	
	清疏排水沟
	及时清疏

	
	
	清理沉井淤泥
	清掏周期宜为10-15 天

	
	
	清疏沉砂池底部淤积泥沙
	[bookmark: _GoBack]及时清疏池底淤积（10-15天为宜）

	备注：1.各类排水户的所属行业主管部门对污水预处理设施建设和维护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排入市政管网的水质不得超过《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相关标准。
2.各类排水户内设食堂、医务室、垃圾收集点、市场等应当按专业管理要求设置污水预处理设施。
3.各类排水户产生的固废、危废的，应当按相关管理规定处置，严禁排入市政排水设施。




